
绍学院学〔2015〕19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学院教〔2015〕36号

关于做好2015届毕业生处分解除工作的通知

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（修订稿）》、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规定，开展2015届毕业生处分解除工作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申请解除对象

2015届毕业生中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的学生。

二、申请解除条件

申请者必须有进步或立功表现，并有相应的证明材料，能得到广大师生认可。

因考试违纪受处分不满6个月的学生，不得提出解除处分申请。

三、解除工作程序

（一）受处分学生先向班主任或辅导员提出解除申请，填写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处分解除申请表》，撰写思想汇报一份。思想汇报要反映本人对所犯错误的认识，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现。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班主任或辅导员根据学生的思想汇报和实际表现给予鉴定，并提出意见；

（三）学院组织人员对申请解除者进行考察（附上同学的评价意见及考察材料）；

（四）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，并向全体同学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为三天；

（五）学院将申请解除材料汇总后，考试作弊的处分解除申请材料交教务处（行政楼321室汤老师）；其他处分解除请登入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申请，申请材料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（学生发展服务中心1张老师 88347802）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审核；

（六）学校审批并发文。

四、解除工作安排

第一阶段：5月19日前学生申请、学院调查、公示；

第二阶段：5月20日前学院将材料上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进行审核；

第三阶段：5月24日前学校发文。

五、解除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毕业生处分解除工作的宣传，确保每一位毕业生了解处分解除工作；

（二）规范操作程序，注重教育过程，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防止“走过场”，确保处分解除工作取得实际的教育效果；

（三）正确认识和对待受处分学生，重视受处分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积极做好受处分学生的帮教工作。

六、关于终止留校察看期的工作

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考察，在察看期间有悔改和进步表现者，可按期终止；有突出贡献者，经本人申请，学院考察，由教务处或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，学校批准，可提前终止（察看期不能少于六个月）。

终止留校察看期的工作参照上述解除处分工作的文件精神执行。

附件：1．绍兴文理学院学生处分解除申请表

绍兴文理学院学生终止留校察看期申请表

2．绍兴文理学院学生申请解除处分及终止留校察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情况学生汇总表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 教务处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5日    
报：唐和祥副书记，寿永明副校长

附件1：

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解除处分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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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个人思想汇报、成果证明、群众评价意见请附后。

2、考试违纪相关材料交教务处，其他处分材料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
绍兴文理学院学生终止留校察看期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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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个人思想汇报、成果证明、群众评价意见请附后。

2、考试违纪相关材料交教务处，其他处分材料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
附件2：

绍兴文理学院2015届毕业生申请解除处分及终止留校察看期情况汇总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工作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办公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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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申请解除考试违纪处分的汇总表及相关材料交教务处（其中纸质材料送行政楼321室汤老师，电子材料发twj@usx.edu.cn）; 其他申请者的汇总表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(其中纸质材料送学生发展服务中心1张老师 88347802,电子材料发xgb@usx.edu.c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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